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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臺中市政府秉持「以人為本」原則，以志工行動、市民治理為基石，打

造臺中成為一個宜人宜居的「幸福宜居城」。市府多年來積極推行志願服務，

因應社會多元發展趨勢，志願服務也面臨轉型，參考 1980 年代美國人權律

師 Edgar Cahn 所創辦時間銀行(TIME BANKS)概念，由慈善或非營利機構所

成立並運作的一個存、提時間（而非金錢）的「銀行」，成立的目的在提倡

對特定群體的服務。「銀行」登錄志工服務的時數，這些「儲存」的時數，

可以「提領」出來，由服務者本人或其指定的人使用。在「提領」時，負責

的機構就必須安排人員前往服務，而這位提供服務的人員也因此獲得自己儲

存的時間點數(Cahn, 1999)。 

有別於傳統志願服務，時間銀行參與者依據所長付出知識或勞務，為他

人服務同時儲存服務時數，待日後有需求時，能透過提領服務時數制度，獲

得其他志工相助，達到互惠互助之目的，每一個人可以是助人者，也可以是

受助者，讓時間銀行社區化，並推展至全市。爰此，本計畫規劃辦理多元時

間銀行培力，藉由政府倡導支持，舉辦教育訓練，培訓社區或團體了解推動

計畫原由與意涵由民間因地制宜辦理，延續時間銀行自主、互助之精神，並

擴大社區互助經濟效益。 

貳、 計畫目標 

一、 建置臺中市時間銀行系統，並補助有意願加入多元時間銀行計畫之臺

中市在地機構或團體辦理觀摩活動、專題研討會、培力教育訓練，使機

構或團體了解多元時間銀行之推動原由與意涵，建立基本概念及實務推

展的相關知能。 

二、 透過有辦理經驗的團隊分享傳承實務操作方式，培力有興趣的單位順

利推展時間銀行。 

三、 增加多元志工類型，吸引更多市民發揮自身專長參與志願服務。 

參、 推動期程 

一、 短期(108年至 109年) 

補助有意願加入多元時間銀行計畫之臺中市依法登記立案之非營利法



人、機構、團體等民間團體辦理宣傳推廣、觀摩活動、專題研討會，

以推展時間銀行概念。 

二、 中期(109年至 110年) 

除前項內容外，補助單位辦理時間銀行培力課程、資訊系統課程、時

間銀行媒合提領計畫及成果發表，邀集有經驗的團隊分享傳承實務操

作，透過時間銀行概念的培力課程，使時間銀行能持續推展及運行。 

肆、 辦理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伍、 辦理時間 

 自 108年 8月 12日起至 110年 11月 30日止。 

陸、 補助對象 

 臺中市內依法登記立案之非營利法人、機構、團體。 

柒、 補助基準及項目： 

一、 宣傳推廣：預計辦理時間銀行或正在辦理時間銀行之單位，可辦理推

廣說明會，說明時間銀行的運作方式、經驗分享，並透過推廣招募參與

者；含講座鐘點費、印刷費、場地及佈置費、膳雜費、雜支等，每案最

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0 萬元，補助金額將視參與人數及活動內容調

整。 

二、 培力課程：補助團隊辦理時間銀行教育訓練，說明時間銀行概念模式

及可能運作的方式，並與社區或團體討論個別可運行方式；另辦理時間

銀行系統教育訓練課程，協助安裝時間銀行系統，並教導團體系統使用

方式；含講座鐘點費、印刷費、場地及佈置費、膳雜費、雜支等，每案

最高補助 10萬元，補助金額將視參與人數及活動內容調整。 

三、 觀摩活動：補助團體辦理時間銀行觀摩活動進行參訪交流；含印刷費、

膳雜費、交通費、保險費、雜支等，每案最高補助 10 萬元，補助金額

將視參與人數及活動內容調整。 

四、 專題研討及成果發表會：補助團體辦理時間銀行專題研討會，邀請國

內專家學者、已執行的時間銀行機構團體辦理時間銀行研討會；辦理成

果發表會，分享時間銀行的運作模式及辦理成效，並具有宣導時間銀行

之作用；含講座鐘點費、印刷費、場地及佈置費、膳雜費、保險費、雜

支等，每案最高補助 20萬元，補助金額將視參與人數及活動內容調整。 

五、 時間銀行媒合提領計畫行政管理費：提供經費補助機構團體辦理時間

銀行媒合提領，含印刷費、膳雜費、雜支等，每案最高補助 10 萬元，



補助金額將視參與人數及活動內容調整。 

六、 其他有助於推展時間銀行多元培力之活動。 

辦理所需之鐘點費、膳雜費、場地佈置費、場地租借費、印刷費、交通 

費及雜支等，如有其他必要之經費項目，依計畫內容另行核實增列，補 

助標準以本局核准為限。 

捌、 申請作業程序 

 有意願加入或了解本計畫之臺中市內依法登記立案之非營利法人、機構、 

團體，擬定計畫後，於辦理前一個月將應備文件函送本局核定。 

玖、 應備文件： 

一、 立案證書影本。 

二、 法人登記書(無則免附)。 

三、 申請表(附件一 )。 

四、 補助申請計畫書(附件二 )，內容應包括：計畫目的、教育訓練名稱、

簡介、執行期間與地點、講師學經歷、課程表、參與對象、預期效益。 

五、 經費概算表，應依補助項目分別載明單位、數量、單價、預算數、申

請補助金額及備註(註明規格、用途)等項。 

申請表件下載：請至臺中市志工媒合平台/下載專區/多元時間銀行/108

年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推動多元時間銀行培力計畫下載。 

壹拾、 經費請撥、核銷程序 

一、 於訓練計畫完竣 15日內，備齊下列資料逕向本局辦理核銷： 

(一) 領據。 

(二) 原始憑證(黏貼於附件三)。 

(三) 支出憑證簿(附件四)。 

(四) 支出明細表(附件五)。 

(五) 收支清單(附件六)。 

(六) 受補助單位名稱開立之帳戶存摺影本。 

(七) 執行概況考核表(附件七)。 

(八) 成果報告表(附件八)。 

(九) 活動照片 6 張及其他與訓練相關文件資料(如簽到表、課程講義

等)。 

二、 支領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人所得，應依稅法規定 

辦理所得稅扣繳。 

三、 未依原核定訓練計畫執行或辦理核銷結案者，除應繳回原補助款外，再 



次申請補助時，不予補助。 

壹拾壹、 預期效益 

一、 提升民間團體對時間銀行的認知與了解，激發志願服務模式的創新與

嘗試。 

二、 引導民間團體運用時間銀行概念及實務推動策略，培力民間團體發展

時間銀行計畫。 

三、 鼓勵志願服務人員參與時間銀行計畫，透過服務時數提存機制，達自

助助人之效果。 

壹拾貳、 注意事項： 

一、 受補助之民間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 

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二、 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執行，補助經費不得移作他用，但如需配合 

實際需要修正或變更計畫，應於一個月前(除為臨時變更外)詳述理由， 

並檢附計畫異動申請表(如附件九)，報本局核准後始得辦理。 

壹拾參、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